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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需要关注耐多药结核病经济负担问题

我国目前已经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全

覆盖，全社会医疗保障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由重大疾病导致的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现象依然存在。本文以我国耐多药结核病

患者为例，从疾病经济负担、患者医疗保险

等方面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耐多药结核病患者疾病经济负担 

耐多药结核病是指至少同时对异烟肼和

利福平耐药的结核病。与极强的传染性同样

可怕的是其高额的治疗费用，总费用为普通

结核病的 50-200 倍，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

在 2010-2015 年期间，27 个结核病高负担国

家需要治疗的病例数为 130 万，治疗的总费

用将高达 162 亿美元。2007 年世界卫生组织

列出的“全球 27个高耐药结核负担国家”名

单中，我国排名第二，大约占世界耐多药结

核病总负担的 22%。 

1) 直接经济负担 

根据我们开展的国家科技部重大专项课

题“结核病发病模式研究”研究结果，表 1

列出了所调查患者经济负担水平。 

表 1  2012 年患者直接经济负担 

指标 值 

患者人均医疗费用（元） 41005.8 

患者人均自付医疗费用（元） 7387.8 

自付比例（%） 18.0 

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比例（%） 44.7 

治疗满一年，且有完整的费用以及家庭收

入情况的记录的患者 38 例，共有 17 人发生

了灾难性卫生支出。治疗完成的患者共 22例，

医疗总费用均数为 41005.81 元，患者自付费

用均数为 7387.84元，自付比例为 18%。 

2) 间接经济负担 

耐多药结核病患者中，最具有劳动能力

的青壮年所占的比例大约为 75%，因此耐多药

结核病不仅会直接造成高额的医疗费用，还

会因患者的劳动能力降低甚至丧失，间接可

造成对患者以及其家庭的经济损失。 

表 2 患者间接医疗费用 

项目 费用（元） 

人均住院交通费 62.22 

人均住院食宿费 699.83 

次均门诊交通费 64.47 

次均门诊食宿费费 46.22 

人均全疗程交通费 900.33 

人均全疗程宿费费 1300.69 

患者参加医疗保险情况 

1) 参保种类 

如表 3所示，38例患者中，97.4%参加医

疗保险，其中新农合所占的比重最大，为

71.1%。 

表 3患者参加医疗保险情况 

医疗保险种类       比例（%） 

新农合 71.1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7.9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7.9 

商业医疗保险 5.2 

公费医疗 5.2 

合计 97.4 

医疗保险补偿是降低患者医疗费用，减轻

其经济负担的重要途径。然而，本研究显示，

在患者参保率极高的情况下，报销后，仍有

近一半患者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这不得

不让我们在关注医疗保险参保率的同时，重

视医疗保险的支持力度。 

2) 报销范围 

本研究 5 城市没有专门针对耐多药结核

病的特殊补偿政策,报销方式及比例与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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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相同,采用按照就诊医院级别,设定起

付线和封顶线,分段报销的方法。对耐多药结

核病患者报销的范围仅限于治疗用的药物以

及 X光片的检查。而 CT检查、二线抗结核药

物,为监测不良反应做的多种检查化验、抑制

副反应的药物、保肝药物等均未纳入医疗保

险。 

3) 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 

我国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正是为解决

此类问题而产生的，它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

基础上，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

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安排。 

2012 年 8 月，国务院六部委发布《关于

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对

大病保险的筹资机制与保障政策做出了原则

性规定，指出大病保险“所需要的资金从城

镇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

不额外增加居民负担”，为了避免城乡居民发

生灾难性医疗支出，要保证“实际报销比例

不低于 50%”。然而各省市的补偿水平存在较

大差异。依据现行政策，大病保险与基本医

疗保险的责任范围一致，即大病保险的报销

范围根据基本医疗保险的目录而制定。大病

保险对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之外、无法涵盖列

支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的医疗费用。 

 截至调查日，本研究所调查的耐多药结

核病患者均未纳入大病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讨论 

我国耐多药结核病每年新发 12 万人，患

者数量较多，并且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

实施如发达国家那样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全部

耐多药结核病免费诊断及治疗难度较大。 

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可持续性较强的筹资

来源，其设计的初衷是将耐多药结核病纳入

医疗保险补偿范畴，与国家结核病防治的相

关政策相互补充，共同减轻耐多药结核病患

者的经济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提高

患者住院与治疗的比例，缓解结核病患者疾

病经济负担。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患者参加

了医疗保险，经济负担依旧很重，需要对现

行的医疗保险政策进行完善。 

1) 制度层面 

建立全民健康保障制度，除了人群覆盖外，

更重要的是服务的覆盖和成本的覆盖，即在

保障制度覆盖下，能够享有有效的服务，并

且不因为接受服务而出现因病致贫。通过对

耐多药结核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分析，显然仅

仅关注人群参保率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制度

建设，使得类似耐多药结核病的大病患者不

仅在经济上能够获得支持，同时要提高支持

的程度。 

目前虽然各省都存在大病保险，然而真正

纳入大病保险的患者数量至为关键。国家层

面出台了指导意见，提出了两种支付标准，

即以医疗费用为标准与按病种支付，各省市

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方案。 

两种支付标准各有优劣：以医疗费用为标

准的优点是操作简便，保障面大，符合大病

保险的初衷，缺点是平均保障水平不够高；

而按病种支付的优点是较强的针对性，但由

于其关键在于大病病种的科学界定，而这一

界定过程较为复杂，因此不易于操作。根据

各省市实施的情况，在大病病种界定不清的

情况下，建议选择以医疗费用为标准进行支

付。 

2) 服务提供层面 

纳入大病医保的患者，其报销的比例又如

何呢？针对需要接受大部分基本医疗保险目

录外的医疗服务或服用大量目录外药品的参

保大病患者，建议通过科学评价重、特大疾

病治疗费用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大病保险的

目录，科学设定大病保险的服务包，让“大

病保险”关注更多的“大病”。（马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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